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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

有关事项的通知(银发〔2007〕56号)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

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、副省级

城市中心支行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（

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；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

司： 为拓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渠道，促进企业年金基金财产

保值增值，丰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类型，推动债券

市场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

法》、《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》等有关规章，现就企

业年金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

、依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可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从事

债券投资等业务。 二、企业年金基金可直接进行债券交易和

结算，也可通过结算代理人进行债券交易和结算。 三、企业

年金基金直接进行债券交易和结算时，其受托人应委托企业

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代理企业年金基金分别向全国
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（以下简称同业中心）和中央国债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）申请办理债券

交易联网手续和开立债券托管账户，账户名称为“托管人×

×公司企业年金计划××组合”。申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受托人委托投资管理人办理债券交易联网手续的委托



书复印件。 受托人委托托管人申请开立债券托管账户的委托

书复印件。 （二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

认函（含登记号）复印件。 （三）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持有

的“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”资格证书复印件。 （四）受托

人与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签订的托管合同和投资管理合同复

印件。 （五）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的金融业务许可证副本复

印件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 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

管理人、托管人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

负责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